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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立體警示架，其至少由三個形狀相同之警示標誌組成；各警示標誌具有正面及背面
呈等腰或正三角狀之牌本體，使此牌本體具有對稱之第一、二腰邊，以及連接該第一、

二腰邊底緣之底邊，其於第一腰邊底端設有一轉座，此轉座則具有一球孔、一連通球孔

內外之插入口，更於該第一腰邊之轉座上方設有第一耦接部；該牌本體另於第二腰邊底

端設有一與轉座球孔匹配之球頭，且令該球頭能透過進出插入口而離合球孔，使轉座、

球頭構成可拆裝之萬向接頭，此外，該第二腰邊更設有能離合第一耦接部之第二耦接

部，令第一、二耦接部構成可拆裝之鉸鏈；藉此，令一警示標誌之球頭可以樞接於另一

警示標誌之轉座，用以組成可任意延伸之警示柵欄，再則，各警示標誌可進一步透過相

鄰第一、二耦接部之樞合，用以組成一立體警示架。

2.　如請求項 1所述之立體警示架，其轉座設有徑向連通球孔內外之插入口，而球頭上、下
則各設有一削平面，用以界定該球頭能進出插入口而離合球孔。

3.　如請求項 1或 2所述之立體警示架，其牌本體設有一貫穿正面及背面之三角透孔，並於
透孔底側壁面中段位置向上突設有一槽座，該槽座縱向凹設有第一槽，令該第一槽能供

一輔架安裝，此輔架正面則設有驚嘆號狀之反光區，且於一端緣設有能插卡於第一槽之

掣動塊，用以使其反光區能立設於三角透孔中，進而構成一危險標誌使用態樣。

4.　如請求項 3所述之立體警示架，其槽座更於第一槽頂緣橫向朝前接通有第二槽，此外，
該掣動塊外端緣則設有一鏤空區，用以使掣動塊外端形成一榫接部，俾使該輔架得以轉

換的以榫接部插合於第二槽，配合鏤空區、槽座不會彼此干涉下，令輔架得向牌本體背

面轉動，使此輔架另端緣能架撐於地面上，用以透過第二槽與榫接部之配合，俾有效支

撐牌本體 1立於地面上。
5.　如請求項 1或 2所述之立體警示架，其牌本體正面於對應第一、二腰邊及底邊之位置則
各設有一條警示區，更於底邊向下延伸出一裙部，且牌本體背面於三條警示區及裙部的

位置各凹設有一容室，而三條警示區之容室中則分別安裝有電路板，該電路板則設有若

干能對警示區發光之 LED，至於裙部之容室則安裝有能提供電路板所需電源之電池，更
於牌本體適當位置安裝有一能操控電池是否對電路板 LED供電之控制介面。

6.　如請求項 5所述之立體警示架，其另設有一形狀與牌本體相當之背板，該背板係能透過
螺鎖或扣合之方式而安裝於牌本體背面，用以封閉各容室。

7.　如請求項 1或 2所述之立體警示架，其係以四個形狀相對稱之警示標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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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請求項 1或 2所述之立體警示架，其牌本體於底邊設有第一插接部，用以供一發光板
之第二插接部聯結，使此發光板得以突出底邊，再配合各警示標誌組成角錐狀立體警示

架下，進而構成一告警之立體箭頭。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係本新型組成四角錐狀立體警示架之實施示意圖。

第 2圖係本新型警示標誌之背板分解示意圖。

第 3、4圖係本新型轉座、球頭之離合示意圖。

第 5圖係本新型槽座與輔架之分解示意圖。

第 6、7圖係本新型輔架支撐牌本體之示意圖。

第 8圖係本新型當作警示柵欄使用時之實施例示意圖。

第 9圖係本新型不佔空間收納之實施例示意圖。

第 10、11圖係本新型另一實施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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